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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課 傳道書第四章 

兩個兩個 

﹝傳道者繼續從觀察世事看神的設計﹞ 

 傳道書第四章提出在「日光之下」，日常生活面對的四個主要挑戰： 

 不可解脫的欺壓﹝vv. 1~3﹞ 

 不能滿足的嫉妒 ﹝vv. 4~6﹞ 

 無法解除的孤寂/單﹝vv. 7~12﹞ 

 不可測的政治權力與受歡迎度﹝vv. 13~16﹞ 

 他觀察到這些問題：vv. 1、4、7、15 

 “二/雙”﹝有不同的翻譯﹞在本章出現8次：vv. 3、 6、8、9、 10、 11、12、
15 

 

I. 欺壓﹝四 1~3﹞ 

 第1節─欺壓﹝3X﹞、看哪、流淚/安慰﹝加強情感﹞、無人安慰﹝重覆﹞ 

 欺壓的事實與權力之濫用 

 受欺壓之人的無助與無望，因為無人能安慰他們1﹝2X﹞ 

 「無人能安慰」2，強調可悲的情況，重覆之使用引入後面討論之孤單

與同伴﹝7~12節﹞。對比：新約聖經─神的子民從三一神得到安慰，徒

九31；林後一3~7
3
 

 第2~3節─死人比在「日光之下」受欺壓不能享受生命的人強。4
 

 「比…更強/強如…」這個原則在傳道書中出現~23次；在箴言中的智慧

之言出現~24次 

 諷刺：所羅門王自己呢？﹝參王上十二3~4﹞ 

 聖經斥責濫用權力，神一再告誡祂的子民不可欺壓：出廿二21，廿三9；

利十九13：申廿四14；詩六二10；亞七10；瑪三5；屬神之人不但不可

欺壓人，更要積極為受欺壓者追求公義：申十六19~20；詩一○六3；箴

廿一3、15；賽一17；彌六8﹞ 

II. 嫉妒﹝四 4~6﹞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「無人安慰」一再重複，加強了無助的感覺。事實上真正缺少的是「安慰」。約伯的

「安慰者」並未能給予安慰（伯十六 2）。這裏的看法也類似：地上的一切都不能解除痛

苦。 
2
 伯十六 2，廿一 34，卅 28；哀一 2、9、16、17、21；詩六九 20；賽五四 11；亞十 2。 

3
 安慰/安慰者：詩廿三 4，六九 20；哀一 16、17；伯十六 2；翻譯此字的希臘文在新約聖經中用於

基督或聖靈﹝例：約壹二 1，advocate；約十四 16，保惠師﹞ 
4
從未出生者>現在已死之人>今日還活著的人；「不生在世上倒好」，類似的情緒參：伯三 3~5、

11~19；耶廿 14~1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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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羨慕﹝envy﹞、嫉妒﹝jealousy﹞、貪婪﹝covetousness﹞、貪心﹝greed﹞

都可激動人熱情努力工作。6「嫉妒」只有在涉及神與祂的子民以及婚姻關

係時才具有正面意涵。7嫉妒或羨慕使家庭分裂﹝創卅 1，卅七 11﹞，“殺

人”﹝伯五 2﹞，攪擾﹝賽十一 13﹞，以及造成怒氣﹝箴六 34﹞、「骨中

朽爛」﹝也許是疾病，箴十四 30﹞、和仇恨﹝結卅五 11﹞。我們很容易批

判在公司裡的貪心或政治上的欺壓，但要知道這樣的不公義源自於嫉妒或

羨慕，以致人會不計代價追求“成功”。 

 所羅門在第 4 和 5 節之間建構一個對比：第 4 節是個有過多野心太少滿足

感貪得無厭的人，而第 5 節則是個缺乏志向太容易滿足懶惰的人 

 「抱著手」：形容懶人睡覺。8 

 聖經中智慧文學斥責懶惰並將之與愚人相連：例─箴六 9，十 26，十二 27，

十三 4，十五 19、24，廿 4，廿一 25，廿二 13，廿四 30，廿六 14、16 

 第 5 節「喫自己的肉」：自我毀滅的隱喻 

 第 6 節「滿了一“把”」─一手能抓取的最大量﹝出九 8；利十六 12；箴

卅 4；結十 2、7﹞智慧之路是要多取（滿了一把），但卻不要太多（滿了

兩把），如此便會發現生命是在掌握中（一把），而非一種不能的努力

（捕風）。 

 擁有較少物資卻能得到滿意的安息就有滿足 

 滿足與信徒和主的關係相連﹝箴十五 16，十六 8﹞，也和與他人和諧親愛

之關係相連﹝箴十五 17﹞ 

 

III. 孤寂/單﹝四 7~12﹞ 

 1~3 節論到無安慰者，4~6 節指出無安息，7~12 提到無同伴 

 「那人獨居不好」﹝創二 18﹞ 

 7~8 節─缺乏繼承者 

 9~12 節─缺乏同伴9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七個致死靈魂的罪﹝對策﹞：pride(箴十六 18，humility), envy(彼前二 1~2，love), gluttony(箴廿三

21，temperance), lust(太五 28，self-control), wrath(箴十五 1，kindness), greed(弗四 19，generosity), 

sloth(箴十五 19，zeal)。﹝聖經中提到神憎恨的罪：箴六 16~19﹞ 
6
傳道者看出人工作的主要動機是競爭。努力的付出（勞碌）和技術的成功（靈巧的工作），時常

隱藏著奪取財富、領導權、權力和地位的動機。古代世界亦有國際性的緊張、勞工問題和階級衝突。

傳道者看見，在人類的活動力之下，乃是不斷想勝過別人的欲望。 
7
 例：出廿 5，卅四 14；民五 14~30，廿五 11、13；歌八 6；亞一 14，八 2；林後十一 2 

8
 例：箴六 10，廿四 33 

99節，「果效」常指「薪資」；在此是指經由合作而得到的成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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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3~16 節─缺乏接班人 

 所羅門用三個例子說明孤獨與有同伴的對比﹝可能都源於古近東的旅行﹞：

跌倒﹝10 節，跌入坑或山溝﹞、一人獨睡﹝11 節，在寒冷夜晚在戶外保

暖﹞、有人攻勝孤身一人﹝12 節，在路上遇到搶匪﹞。但這並不須侷限

於旅行。在人生旅途中各種情況都需要：幫助者、安慰者、捍衛者 

 

IV. 政治﹝四 13~16﹞ 

 有時老年人缺乏智慧行事愚蠢﹝伯十二 20﹞；反而年少的人比老年人更有

智慧﹝詩一一九 100﹞。 

 舊約聖經使用「少年人」﹝13 節﹞：約瑟 17 歲﹝創卅七 30﹞；羅波安的

同伴們 40 歲﹝王上十二 8﹞；小孩子﹝創廿一 8；出二 9﹞。因此，老年/

少年是相對年齡，而非絕對年齡 

 智慧、年老、年少、權力、政治上的精明和受歡迎都不能保證政治上的成功

或持久。後人都將他們遺忘。 

V. 結論 

 「我又轉念見…，我又見…，我又轉念見…」→看見問題但沒有解決之道。

如何處理？大衛﹝詩一四○，第 6 節─我曾對耶和華說，祢是我的神…﹞；

雅各﹝雅四─親近神﹞；保羅﹝林後一：靠基督多得安慰﹞ 

 一代又一代，人們尋找社會與道德方面各樣問題的解決之道。費盡金錢與力

量要糾正社會上的錯誤；但是各樣努力都宣告失敗。每個“偉大的”社會最

後都瓦解，幾十年來的進步消失在另一個蕭條，或另一場戰爭，或另一場天

然災害中。群眾欣然支持革命因為他們不相信問題出在他們自己。墮落的人

類之罪性使得不靠耶穌基督再來的處境下建立神的國度成為不可能。理想的

社會公義必須等待那位義者祂自己來成就！ 

 福音：從弗二 12─活在世上沒有指望→弗二 13─如今/but now—

transformational verse! 

VI. 思考問題 

 “競爭導致貪戀”或是“貪戀導致競爭”？ 

 誰是信徒的同伴？ 

 為什麼政治手段不能解決社會的問題？ 

 什麼是你努力工作的推動力？ 

 


